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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对少部分正在服刑的罪犯实行特赦，体现了哪些了刑法思想呢？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一些法律维度的解读，以此帮助公民提升对我国刑法的认识，增强遵守刑法的自觉性。
正确认识我国刑法的精神实质。刑法从狭义的视角看，是指实体法，从狭义的实体刑法看，指刑法典，包括一系列刑法修正案，广义的刑法包括除刑法典外，其他法律里面涉及刑法的规范，都属于刑法。从广义刑法上看，包括程序法，即刑事诉讼法。我国刑法的基本任务体现在刑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基本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分子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卫公民的人身权利……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从刑法的任务可以推导出刑法的机能，一般可将刑法的机能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规范评价机能，用于对犯罪行为进行规范评价；二是法益保护机能，指刑法保护的法益不受犯罪分子侵害和威胁；三人权保障机能，指刑法具有保障公民个人的人权不受国家刑罚权不当侵害。我国刑法规定的原则是罪刑法定、平等适用刑法、罪刑相适应三原则，罪刑法定顾名思义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平等适用刑法，是指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主体；罪刑相适应，是指行为人犯罪的性质，情节与其受到刑罚的程度相当。实体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是，前者是后者的内容和实体上的依据，后者是前者正确实施的保障，两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正确认识刑法的本质特征，才能理解特赦的法律意义。
特赦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陈兴良教授对刑法的谦抑性定义为刑法的经济性或者节俭性，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刑罚替代措施），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抗制犯罪。犯罪是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即使再严厉的刑罚，也不可能消灭犯罪，因此刑罚是在民事的行政的方法不能解决下，才适用刑法，即使在适用刑罚时，对于一些比较轻微的犯罪或者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犯罪也通过缓刑，管制，假释等措施解决刑罚问题，特赦正是类似的刑罚替代解决方法。特赦在我国古代、现代都已经存在，世界各国的法律都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的规定，由此可以看出，它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法律方法，具有法治的特点。这次特赦，主要是针对部分轻罪，老年犯罪，妇女犯罪，或者已经执行部分刑罚期限不具有人身危险性等情况的罪犯进行特赦，因此这次特赦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表现了刑法的谦抑性。
特赦体现了时代的精神。本次特赦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征，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国刑法保护以上法益及国家、集体、公民财产及人身权益等，因此对于严重破坏侵犯以上法益的杀人、抢劫等暴力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罪犯，不予特赦，就是对以上法益的更好保护，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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